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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462 號 委員 提案第 2788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17 人，擬具「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來，國內陸續推出之新興菸品或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類菸品（如：電子煙），因未

有明定管理機制，致許多未成年人得接觸、購買及使用，成為菸害防制法所未能規範之漏

洞。且此類產品，因免於課徵相關稅捐，而具有價格競爭力，便以各種管道，進入國內消

費者手中。而國際間已發生多起電子煙造成肺傷害致死案例，2019 年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應從嚴禁止或限制電子煙之製造、輸入、販賣、展示及使用；外國如美國麻州、密西根州

、舊金山州、紐約州、加州、及南韓、印度亦已陸續立法禁止電子煙。 

有鑑於此，特於本修正草案增列類菸品之定義，以列入菸害防制法中管制，比照菸品規範

，禁止類菸品之製造、輸入、販賣、供應、使用、展示及廣告，以杜絕電子煙及其他類菸

品對於國民健康之危害。傳統菸品以外之菸品，並增定授權條文，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對

必要之特定菸品，公告指定其製造、輸入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及

標示內容物、製造成份，經審查通過後，始得製造、輸入，俾因應各種以菸草或其他含有

尼古丁以取代菸草之天然植物為原料，製成之新興菸品之管理需要。 

二、配合增訂類菸品納入本法之規定，原修正本法第四條對其他菸品之課稅基準，除原先每公

斤之課徵基準外，增加支數之課徵基準，並取其高者，避免業者規避健康福利捐之課徵。

另明訂健康福利捐專家學者會議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規定，以消除對特定性

別之歧視。 

三、另，先前法規未臻明確時，部分未成年人購買、使用電子菸，為恐修法列管後，仍有業者

私自販售予未成年人，故修正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提高罰鍰，以落實本法之實行。 

四、為鼓勵民眾、內部員工踴躍檢舉不法情事，特增訂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明定檢舉獎勵之發

放及數額，並保障內部員工檢舉後之權益，避免被雇主報復，以鼓勵踴躍舉發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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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蘇治芬   

連署人：羅致政  湯蕙禎  郭國文  張廖萬堅 何志偉  

陳明文  劉櫂豪  王美惠  高嘉瑜  蔡易餘  

邱泰源  吳玉琴  許智傑  林淑芬  管碧玲  

陳亭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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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菸草或其他含有尼古丁以

取代菸草之天然植物為原

料，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

式使用之紙菸、菸絲、雪

茄及其他相類產品。 

二、類菸品：指以改變前款

所定原料物理性態之方式

，或非以前款所定原料製

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

之相關產品。 

三、吸菸：指吸用、嚼用、

含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菸

品之行為。 

四、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販賣菸品所使用之所有包

裝盒罐或其他容器。 

五、菸品廣告：指以宣傳、

促銷或其他動作，直接或

間接向不特定之人推銷或

促進菸品使用之行為。 

六、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

件、活動或個人採取直接

或間接形式之捐助，向不

特定之人推銷或促進菸品

使用之行為。 

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

用功能之菸品，視為前項第

三款之吸菸。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

，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

及其他菸品。 

二、吸菸：指吸食、咀嚼菸

品或攜帶點燃之菸品之行

為。 

三、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販賣菸品所使用之所有包

裝盒、罐或其他容器等。 

四、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

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

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

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

品使用。 

五、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

件、活動或個人採取任何

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

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

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

菸品使用。 

一、配合法制體例，酌修序文

文字。 

二、查菸酒管理法第三條規定

：「本法所稱菸，指全部或

部分以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

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使用之製品」，另菸酒管理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二項規

定：「本法第三條第一項所

稱代用品，指含有尼古丁，

用以取代菸草做為製菸原料

之其他天然植物及加工製品

」。 

三、本法無施行細則說明菸品

定義內之代用品，為使本法

與菸酒管理法相關規定趨於

一致，爰參考菸酒管理法施

行細則有關代用品之規定，

酌修第一款菸品之定義。 

四、考量原有「菸品」定義內

容，不宜再出現「菸品」，

及國際上陸續推出各式新興

菸品得供人吸用之菸草產品

，基於所有菸品均有害健康

，必須予以納管，爰將「其

他菸品」修正為「其他相類

產品」以周延第一款菸品之

定義。 

五、鑑於近年來國際間已發生

多起電子煙肺傷害致死案例

，世界衛生組織亦於 2019

年建議，從嚴禁止或限制電

子煙之製造、輸入、販賣、

展示及使用。由於電子煙油

之物理性態及其使用方式，

具有模仿及產生菸品使用之

效果，易誘使未成年者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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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吸菸者使用，致生後續吸

菸成癮。為使不斷推出，且

經常含有各種危害不明添加

物之各式電子煙及其他類菸

品，有管制之法源依據，爰

新增第二款類菸品之定義。

該定義所指改變原料菸草之

物理性態，係指改變物理學

上的固態、液態、氣態，例

如電子煙油已將菸草之尼古

丁成分萃取溶為液態製品，

已改變菸草之固態，即屬類

菸品。類菸品一詞依其原料

特性及使用方式採類別性定

義，係為前瞻性法律規範之

需，避免未來有新名稱之產

品上市，或業者以改變目前

通稱之名稱（如：將電子煙

改為其他名稱），而規避法

律之適用。至定義所稱相關

產品，以電子煙為例，得包

括煙油及供吸食使用之專用

器材，非專用之器材不屬之

。符合類菸品定義之產品，

除原料特性符合外，尚包括

有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特

性。 

六、現行第二款至第五款移列

為第三款至第六款，內容酌

作文字修正。 

七、新增第二項，將雖未吸食

，但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

用功能之菸品，視為第三款

之「吸菸」行為，以適用本

法第三章「吸菸之禁止」第

四章「吸菸場所之限制」與

第六章「罰則」之規定，至

所謂已啟動使用功能之菸品

，係考量第一款菸品定義包

括以其他方式使用之其他相

類產品，爰酌修現行吸菸行

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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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中

央主管機關之名稱。 

第四條 菸品應徵健康福利捐

，其金額如下：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

千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四、其他菸品：每公斤新臺

幣一千元或每千支新臺幣

一千元，取其高者。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財政主

管機關應每二年邀集財政、

經濟、公共衛生及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其學者專家單一

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

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

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

售價之比率。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

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

管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依前項規定評估結果，認有

調高必要時，應報請行政院

核定，並送立法院審查通過

。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

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罕

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

第四條 菸品應徵健康福利捐

，其金額如下：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

千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四、其他菸品：每公斤新臺

幣一千元。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

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應每

二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

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

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

售價之比率。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

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

管機關及財政部依前項規定

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時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

立法院審查通過。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

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罕

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

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

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

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及

一、考量其他菸品態樣不一，

除有以重量為計算單位，亦

有以「支」為計算單位，為

避免支數大於重量，卻以較

低之重量課徵健康福利捐，

造成低價菸之情形，爰修正

第一項第四款，以菸品計量

單位數較高者，課徵健康福

利捐。 

二、於第二項明定專家學者會

議單一性別最少人數，以消

除對特定性別之歧視。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將財政

部修正為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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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

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

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及

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與照顧

；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

機關訂定，並送立法院審查

。 

前項所稱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及經濟困難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

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

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免

徵、退還、稽徵及罰則，依

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與照顧

；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訂定，

並送立法院審查。 

前項所稱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及經濟困難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

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

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免

徵、退還、稽徵及罰則，依

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本法所稱菸品及

類菸品於製造或輸入前，應

由業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健康風險評估，並標示其內

容物、製造成分後，使得為

之。 

前項健康風險評估之申

請方式、所需文件資料、風

險評估之範圍、程序及其他

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新興科技的發展及快

速社會變遷，國家保護義務

所體現的範疇應隨著保護範

圍增加而擴大。因此，國際

上對於公共安全議題，建立

以預防原則作為一個風險預

防概念，意味著國家在人民

面對基本權利受到威脅或侵

害時，必須有效地採取保護

措施，在未能了解新型產品

是否有風險之前，必須有一

段冷靜期來禁止其上市，以

達到保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三、傳統菸品或其他相類產品

都必須依法管制，惟晚近上

市之新型產品，是否具短期

、長期健康危害或有誘使青

少年與未曾吸菸者開始吸菸

之效應等資訊相對缺乏；為

避免健康風險不明之菸品未

經評估即貿然上市，爰於第

一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得對必要之特定菸品，公

告於製造或輸入前，應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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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健康

風險評估通過後，始得為之

。此一機制，可因應各種以

菸草或其他含有尼古丁以取

代菸草之天然植物為原料，

製成之新型產品之管理需要

。並需明確標示菸品及類菸

品其內內容物及製造成份，

避免混充不明成分，致影響

使用者健康。 

四、第二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風險評估方式，確

保執行單位及業者有所依循

，以周延強化管制。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為使未滿十八歲者免於菸害之

政策更收成效，爰調高處罰上

限之規定，由地方主管機關依

違法情節，予以重罰。 

第三十三條之一 民眾得敘明

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

舉違反本法之行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檢舉人之身分應予

保密；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

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

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

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率，

提充獎金獎勵檢舉人。 

前項檢舉及獎勵之檢舉

人資料、獎金提充比率、分

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雇主不得因勞工向主管

機關揭露違反本法之行為而

予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

處分。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

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

效。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

七條及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

六條之四規定，增訂罰鍰提

充檢舉獎金制度，以鼓勵民

眾檢舉，爰為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 

三、為明確檢舉獎金發給之作

業，爰於第三項授權訂定獎

勵事項之相關辦法。 

四、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五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之立法體例，爰增訂第四

項及第五項規定，避免檢舉

人因檢舉行為遭雇主惡意報

復，以資週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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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依第四條規定徵

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之部分，由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

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第三十四條 依第四條規定徵

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之部分，由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

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 

依「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訂定體例」規定，

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訂定依據，

可回歸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應無再予規定必要，爰刪除

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五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施行。 

第三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

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五日修正條文，除第

四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外，自公布後十八個月

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一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四條條

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本法涉及層面廣泛，影響深遠

，同時須配合本法通盤調整相

關政策及法制，凡此均有預為

整備、循序穩進之必要，爰授

權行政院定施行日期，以符實

需。 

 

 


